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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二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3 

增进和保护所有人权――   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孟加拉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法国、危地马拉*、海地*、毛里塔尼

亚*、秘鲁*、菲律宾*、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越南：决议草案 

  29/… 

人权与气候变化 

 人权理事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重申《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

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回顾理事会以往关于人权与气候变化的所有决议， 

 重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目标和原则，强调如《公约》缔约方

会议第十六届会议的成果文件中所述，在所有涉及气候变化的行动中，缔约方应

充分尊重人权，1
 

 又重申致力于通过长期合作行动，促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充

分、有效和持续执行，以实现《公约》的最终目标， 

 承认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述，鉴于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各国需

要尽可能广泛地合作，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以及各自的能力和社会经济条

件，参与切实而适当的国际应对行动， 

  

 
 

* 
非人权理事会成员国。 

  
1
 FCCC/CP/2010/7/Add.1，第 1/CP.16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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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承认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述，气候变化的应对行动应该与社

会经济发展进行综合协调，以免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同时要充分考虑

到发展中国家实现持续经济增长和铲除贫困的正当优先需求， 

 申明人权义务、标准和原则有可能辅助和加强气候变化领域国际、区域和国

家政策的制定，促进政策的一致性、正当性和可持续结果， 

 强调指出，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会对切实享有人权，包括切实享有生命权、

适足食物权、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水准身心健康权、适足住房权、自决权、享有安

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权利及发展权等人权，产生一系列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并

回顾，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得剥夺一个民族自身的生存手段， 

 表示关切的是，虽然这些影响涉及世界各地的个人和社区，但是，由于地理

条件、贫困、性别、年龄、土著或少数民族地位、民族或社会出身、出生或其他

身份以及残疾等因素而已经处于弱势地位的阶层，最为深切地感受到气候变化的

不利影响， 

 又表示关切的是，没有资源用以执行适应计划和行动方案及有效适应战略的

国家更有可能遭遇极端天气事件，无论是在农村地区还是城市地区，尤其是发展

中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较易受气候影响的非洲国家， 

 确认非国民尤其脆弱，他们可能因其身份而面临与在极端天气条件下执行适

当应对行动相关的挑战，且获得信息和服务的渠道可能有限，因此阻碍了他们充

分享有人权， 

 申明致力于根据“坎昆适应框架”加强适应行动，并进一步执行“《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内罗毕工作方案”， 

 欢迎 2015 年 12 月在巴黎举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一届缔约

方会议， 

 注意到必须按照《关于气候行动中人权问题的日内瓦承诺》的规定，促进人

权界与气候变化界之间富有意义的互动，以建设开展气候变化应对行动的能力， 

 又注意到气候弱势论坛的设立及其开展的宣传工作， 

 1.  表示关切的是，气候变化促使突发自然灾害和缓发事件增加，这些事

件会对充分享有所有人权产生不利影响； 

 2.  强调亟需继续依照各国的人权义务，处理气候变化对所有人造成的不

利后果，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及其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人民造成的不利后果，

特别是对处于赤贫状态和生活条件恶化的群体造成的不利后果； 

 3.  决定根据本决议所载各项内容，在理事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工作方案中

安排一场专题小组讨论会，探讨气候变化对各国逐步实现人人享有可达到的最高

水准身心健康权的努力造成的不利影响问题及相关政策、经验教训和良好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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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经与各国、人权理事会各特别程

序、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和政府间机构(包括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及其他利益攸关方协商并考虑到

它们的意见，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对气候变化与人人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水准身心

健康权之间的关系开展详细的分析研究，并在理事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之前将研究

报告提交理事会，以期为上文第 3 段授权的专题小组讨论会提供参考； 

 5.  还请高级专员办事处向专题小组讨论会之后的一届人权理事会提交一

份纪要报告，包括由此产生的任何建议，供考虑采取进一步后续行动； 

 6.  请各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在各自任务范围内，并请包括学术专家和民

间组织在内的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为专题小组讨论会做出积极贡献； 

 7.  鼓励相关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在各自任务范围内继续审议气候变化与

人权问题； 

 8.  决定考虑是否有可能在未来工作方案范围内举办气候变化与人权方面

的后续活动； 

 9.  请秘书长和高级专员为切实和及时举行上述专题小组讨论会、编写讨

论会纪要报告和开展分析研究提供一切必要的人力和技术援助； 

 10.  决定继续处理此事。 

     

 


